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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平稳有序退出有关事项的通知

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3 月 31 日

为促进我省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平稳有序的退

出机制，营造扶优限劣的市场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 号）《陕西省小额贷款公司试

点管理办法（试行）》（陕金融发〔2008〕1 号）《陕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暂行办法

（试行）》（陕金发〔2009〕1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现就全省小贷公司平

稳有序退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小贷公司市场退出的原则

（一）市场化原则。除因违法违规被处置退出外，小贷公司退市原则上是市场行为，

要从自身市场影响力、公司经营规模、风险严重程度等方面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选择自身退出市场的最佳方式，把由于自身原因退出可能引发的不良影响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二）属地管理原则。各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按照“分类监管、扶优限劣、正向

激励”的处置要求，结合小贷公司实际经营和监管情况，对小额贷款公司退出市场进行

全过程的组织、督导，着力推进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切实做好舆论引导，维护社会稳定。

（三）依法依规原则。小贷公司市场退出应依法依规进行，通过主动退出、重整、

法院裁决、因重大违规被强制性退出等方式进行退出，但都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小贷

公司管理方面的政策规定，保证小贷公司平稳有序退出市场。

（四）公开透明原则。按照市场规则，小贷公司的退市措施应透明化，为保护债权

人及股东的知情权与其他合法权益，债权债务处理应公开、公平、公正，杜绝隐性操作，

特别是损失承担上，应及时向股东及其他债权人公示。

二、小贷公司市场退出的途径

（一）因自身原因主动退出

1.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取消小额贷款经营资格但暂不解散公司，且将公司变更

为没有小额贷款经营资格的普通类公司。

2. 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期限届满或者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3.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公司。

4. 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小贷公司自愿终止公司法人资格的，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按以下流程办理：

1. 小贷公司应当在上述解散事由出现起十五日内依法成立清算组，按照《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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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清算。清算过程应当接受属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对未到期贷款

责任的承接做出明确安排。

2. 小贷公司完成清算后，即可向属地人民政府提出退出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资格的书

面申请。同时，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会或董事会的相关决议、小额贷款业务余额

清单、公司清算报告等资料。

3. 由属地人民政府出具取消经营资格意见并逐级上报审批，并在当地报纸和门户网

站公示。

4. 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下达取消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资格批准文件，并在网站

予以公告。

5. 小贷公司持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取消其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资格的批准文件，

即可在公司的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二）因重大违规而被强制性市场退出

小贷公司因违反《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银监发〔2008〕23 号）《陕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暂行办法（试行）》（陕金发

〔2009〕11 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被相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责令关闭的，由属地

人民政府出具取消经营资格意见并逐级上报审批，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依法下发

取消小额贷款经营资格的文件。

（三）通过司法裁决市场退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小贷公司取得强制清算裁定或破产裁定后，由属地人民政府出具取消经营资格意见并逐

级上报，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依法下发取消小额贷款经营资格的文件。

（四）通过重整方式退出

除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责令关闭外，小贷公司需重整的，应

鼓励经济实力强、信誉良好的实体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参与小贷公司重整工作。

参与重整的企业需符合我省《陕西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陕西省小额贷款公司

增资扩股办法（试行）的通知》（陕金融发〔2012〕27 号）《陕西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关

于陕西省小额贷款公司股权变更办法（试行）的通知》（陕金融发〔2013〕7 号）文件中

关于小贷公司股权变更、增资扩股的相关要求。市、县（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按照

小贷公司准入审核等文件要求，把好新股东和高管团队的准入关口，防范产生新的风险。

小贷公司实施重整后，涉及公司名称、公司章程、注册资本、组织形式、注册地址

等变更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及

小贷公司变更有关规定进行报备审核，并及时向社会公示。

三、加强小贷公司退出后的管理工作

小贷公司终止法人资格的，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只取消小额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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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经营资格但暂不解散公司的，市、区（县）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监督被取消经营资格

的小贷公司及时变更为没有小额贷款经营资格的普通类公司，禁止后续公司名称和经营

范围使用“小额贷款”字样，并指导原小贷公司依法处理好债权债务事项，妥善处置好

印章、空白合同、重要票据等物品。市、区（县）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对小贷公司退出

情况给予通报或公告，并向辖内小贷公司做好政策解释，避免产生不良影响。对被取消

小额贷款经营资格后仍以原小贷公司名义放贷的，市、区（县）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会

同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依法查处、严厉打击，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各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小贷公司有序退出作为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强力推进行业出清，净化行业发展环境，实现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减

量增质、规范发展，消除区域金融风险隐患。


